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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火的復仇 

    夜宿 

    當第一片雪花輕輕落在孩童們的手心間時，這繁榮一時的城市就又開始了令人又恨又愛的雪

季。接連數月的大雪總覆滿了港口，生意盎然的青山不經幾日，就被抹成了一匹白卷。 

 

  多羅斯丹，據說是百年前一位率先拓墾此地的先人的名字，為了紀念，這座城便以他的名字命

名，之後數十餘年間，此地成為通商要城，唯獨在冬末雪季時會陷入短暫的低潮。 

 

  一如往常，多羅斯丹依舊覆著一片雪海，往來不絕的馬車正運著最後一批貨物進貨倉，工人們

的呼斥聲大得讓幾居住戶閉上了窗，街旁的孩子們推起大小不一的雪球，正試圖將它們疊為比例不

均的雪人。說也奇怪，聖誕節將近，本該是生意冷清的各大旅店，卻不時入住幾位外地人，看著自

己旅店不斷湧入人潮的柏爾先生，縮在櫃台喜孜孜地抱著腳，對這樣一份聖誕大禮感到竊喜。 

 

「老闆，」突然一位黑袍大漢撞開了門，粗聲粗氣的朝櫃台嚷嚷著。 

 

「還有空房沒有？」他道。 

 

  柏爾先生站起身來，瞇起一對小眼，上下打量著這位壯漢，只見他攙著另一位亦身穿黑色大衣，

卻矮小肥胖的醉漢，那人兀自打著嗝，手不斷在空中比劃著，似在幻想著自己正身處汪洋之中，角

落倚著火爐取暖的旅客不禁大笑起來。柏爾先生輕咳一聲，瞬間轉回平時招待客人的笑臉，撫著雙

手，笑咪咪的問那黑袍人： 

 

「先生，小的實在沒料到您會光臨敝店，沒能先預留房間給兩位。」 

「不然先生看這樣如何，」柏爾先生嚥了口口水，續道：「先生就將就和在場諸位貴客一起，且在

大廳取暖。這個價錢嘛，自然是不如房間來得高的。」 

 

  那黑袍人聽完後絲紋不動，哼了口氣，從後袋中掏出一把金幣，叮叮噹噹地灑在櫃台前，「只

要一間。」黑袍人答得極為簡潔。柏爾先生看著那幾乎可包下全店房間的金幣，雙眼頓時瞪得比金

幣還大，於是連忙把尚在夢中的妻子叫醒，兩人打包些貴重物，把房間讓給了黑袍人，兩人歡天喜

地的投宿對街親戚家，僅留一位少年暫當掌櫃，離開旅店時，還險些撞上似與黑袍客同行的高瘦男

子。 

  而那高瘦男子步入旅店時，左右望望，覺得並無有趣之事，也前腳後腳的隨著黑袍人上樓去了，

而眾人亦覺得無趣，紛紛倒頭睡去。 

    困境 

    在同一夜晚，多羅斯丹的街角三位挨在一塊走著的人，看上去似一位女子帶著兩位孩子，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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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在女子左右的小小身軀不斷瑟縮著，那女子拉著他倆躲入兩棟房中的間隙，略避一會迎面襲來的

暴雪。 

 

「姐姐，妹妹她冷。」其中那位男孩開了口，即便自己也顫得口齒不清，小手仍在身材嬌小的

女孩臉上磨擦著。「媽媽說，只要到了這裡，就能找到爸爸了。」那女子開了口，聲音卻意外的年

輕，話雖如此，女子仍舊感到不安，帶著兩位弟妹在這風雪中，該如何度過一夜？女子將頭探出間

隙，隱約可見不遠處尚有一房燈火通明，心中一喜，叫上兩位弟妹快速走向屋中。 

 

  呀的一聲，門被推開，不少未入睡的旅客抬頭見了這三人，只見領頭的女子約莫十六七歲，披

著一肩柔順的金髮。女子稍微看了一下，看見柏爾旅店四個大字赫然掛在牆上，除了正在櫃台打著

瞌睡的小伙子外，其餘似乎都非服務人員。女子也不好意思上前打擾，畢竟顯然是已沒剩下房間，

就挪開一旁椅子，叫兩位孩子稍坐取暖後，自行上至二樓，想找些充饑的食物。當剛轉上樓梯，就

聽見某一房中隱隱約約傳來爭吵聲。 

 

「你不該這麼做，這樣我們公司會倒閉的！」一個尖啞的聲音說著。 

 

「抱歉了，我還是會停止和你們公司的交易。」另一個醉醺醺的聲音答道，不時還發出幾次飽

嗝，想是已醉得一踏糊塗。 

 

  女子一來事不關己，二來急於找食物，倒也沒細聽後來的對話。突然，發出聲音的那間房門打

開，一位渾身酒氣的胖男人走了出來，兩人差點撞個滿懷，女子道個歉後，繼續往前走。拐過幾個

轉角，一扇透著寒氣的門吸引了女子的目光，看上去似乎是儲藏室，她伸出手推開了門，裡頭盡是

一片黑，讓雙眼較能適應後，進入了房間，果不其然，裡頭擺滿了各式麵包、水果等，再以外頭的

雪當作是保存食物的工具，雖然心中略感歉疚，但一想起兩位弟妹，便要上前拿些麵包。 

 

  忽然外頭吹進一陣狂風，「碰」的一聲，房門被關上，門邊瞬間被窗口吹進的雪堆積起，女子

想開門，卻又被雪卡住，女子使勁地拉門，但那門卻仍是死咬著牆，想呼救找幫手，卻又怕自己偷

竊的行為被發現，只好先揣著兩塊麵包在懷中，一面找其它離開的路。但總是一般房間，根本沒有

其它出口，情急之下，不禁撫摸起掛在胸口的項鍊，不斷地向天禱告。這樣默默禱告了數分鐘，便

再朝著門走過去，忽然腳底踩到了一灘水，正覺得奇怪，但伸手一拉門，門竟然毫不費力的拉開了，

而當女子顧自慶幸著拉開門時，眼前的景像卻讓她嚇得跌坐在地。 

    絕望 

    「火！」女子跪坐在地，顫抖說著。一片橘紅的火光映在女子眼中，勉強站起身來，心中掛念

的只是尚在樓下的弟妹，踏著尚未燒著的地板向著樓梯衝去，當快接近樓梯口時，卻忽然聽見一旁

房間中傳來幾聲大叫，以及物體摔到地面的聲音。 

 

「誰綁住了我！快來人啊！」話音未畢，轉而代之的是極為淒厲的慘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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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驚覺有人受困房中，硬是將門踢了開，只見被火舌吞噬的衣櫃上，有一人矮矮胖胖，雙手

縛在櫃上，扭曲的雙腳不斷踢落身旁的物品，女子看得呆了，赫然發現那人就是剛剛走廊上險些撞

著自己的矮胖子。突然，衣櫃支撐不住而垮了下來，那人被埋在沙礫木屑之中，只見重獲自由的雙

手死命地想爬出，這時火燒及樑柱，只見一根大木落下，接著大大小小的木板如山崩般墜落至地，

漸漸地，整條走廊只剩下女子粗重的呼吸，以及火勢不斷燒著木板的霹啪聲。 

 

  她實在無暇再震驚於剛剛駭人的畫面，一個箭步衝向樓梯口，當女子向下俯瞰，下頭早已是一

片火海，她焦急的不斷尋找弟妹，只聽見外頭不少人在驚呼著，似乎樓下的旅客都已經撤出店內，

而當她目光移到門口，卻發現緊閉的門前，站著兩個嬌小的身影，互相擁抱著，驚恐的感覺麻痺著

女子的全身，當她正要竭盡全力將門撞開時，樑柱不斷地倒塌。「不！」她哀嚎著，兩個小小的身

軀回過頭來，臉上、髮上都已被火焰的毒獠給吻上，那麼一瞬間，女子大力地張開口，想對他們說

句話，然而下一秒，最大的樑柱塌了下來，樓梯也隨之垮落，她伸出手在空中胡亂地抓，忽然勾住

了樓梯旁的窗框，緊接著用力將自己拉上了窗旁，再回頭望向大門，卻已被不斷落下的木板給隔絕，

再回頭看看身旁，只餘半節樓梯尚佇立著。她伸手揉揉眼睛，卻痛得讓她叫出聲來，再細細撫摸，

才發現半邊臉都被燒起了水泡，四肢也部份被燒傷，外頭風雪吹過身體，更令她痛不欲生。但另一

頭的房子仍在燃燒著，她再也顧不得身上的痛楚，望著距離數公尺的地面，一咬牙，毅然決然地跳

了下去。 

 

  只聽見「喀」的一響，隨及傳遍全身的劇痛也證明了自己左腳已斷，髮尾在落地時也捻上了一

撮火焰，女子急忙地拍熄，並抱著腳在地上痛苦地啜泣著，雙手緩緩地向著大門口爬去，當好不容

易快爬到門口時，卻聽到一位男性正在指揮著現場的聲音。 

 

「把大門給封好了，先控制外頭的火勢，同仁們負責檢視傷者！」 

 

  她抬頭一看，是一名穿著警察制服的年輕人，仔細一看似乎年紀輕輕就已當上了警長，但是，

「為什麼……他叫他們把門關上？」女子不可置信的瞪大雙眼，空洞的眼神死盯著警長的臉。悲傷、

沉痛、憤怒，要不是腳已殘廢，變似頭野獸般欲撲上將警長撕碎，只聽見周圍的人不斷尖叫，後頭

斷裂聲大作，伴隨著一聲尖叫，柏爾先生的旅館就倒塌了。 

 

「該死！這裡還有一個女人！」迷迷糊糊間，只聽到身旁似有幾位男人正爭吵著。 

 

  我死了嗎？不，還聽得到聲音……為什麼站不起來……啊，我的腳早就斷了。 

 

「這是你自己搞出的禍，崔爾頓！」 

 

「罷了罷了，反正那混蛋早已燒成灰，再也找不到啦。」 

 

「我會在其他警察發現前送走這女的，別讓她死在了這，節外生枝。至於我們就暫時別見面吧，

咱們三人約在多羅斯丹，倒也不是件太隱密的事。」 



 

4 
 

 

「也好，你就先回托迪米爾，我在外頭打轉個幾年再和你會合。」 

 

  於是，雪夜中的一場大火，悄無聲息的捲走了三條人命，沒人記得屋中後來進入的幾位孩子，

也不會有人知道屋內發生的金錢謀殺。在這漫漫雪夜裡，只剩下圍觀著的流浪漢、倉皇逃出的旅客，

以及瞪著雙眼，抱頭跪地的柏爾先生，在風雪中看著這燒毀殆盡的廢墟。 

    初案 

    在一個清晨，當有人們開始晨跑時，一棟位於街角的老套房傳出的巨大聲響，嚇得流浪狗不斷

大叫。 

 

  屋內則是一名少年，雜亂的頭髮以及穿著看似隔夜未換的內衣褲。「啊痛痛痛……哪個混蛋把

警棍丟在這阿？」他不耐煩地踢開地上擺滿的雜物，試著找出待會要上班的制服。「啊哈！」少年

抓起一件暗藍色，繡著警徽的制服，「沒有弄髒吧？」少年輕輕拍落領口的灰塵，雙眼炯炯有神地

看著這套制服。披著制服，少年開始吃起早餐，房東太太早已把早餐放在桌上，少年打開窗，跨坐

在陽台上一邊吃著早餐。太陽漸漸出沒在城市一頭，背對著陽光，眼前被照射得閃閃發亮的建築，

就是少年工作的地方，號稱是在美觀上首屈一指的警察分部，昨夜的細雨讓整作城市更添了點淡淡

的朦朧感。 

 

  「托迪米爾，真是個好地方呢。」少年陶醉地望著城市，直到禮堂鐘聲響起，才驚覺已到了上

班時間，連忙換起褲子，穿上皮靴，飛也似地朝警局奔去。 

 

「梅爾斯警長！抱歉抱歉，剛剛在陪老人家找走失的……咦？」當少年奔入警局，立刻敬禮向

警長道歉，卻發現警局中空蕩蕩，只剩一位女警在櫃台照看著。 

 

  女警推了推眼鏡，說道：「夠啦你也別裝了，早上在一棟豪宅發現有人被殺了，看樣子是謀殺，

梅爾斯帶人過去檢查了。」 

 

  少年抖了一下，畢竟從身任警員到至今，從未偵辦過任何命案。「在哪裡？」他問。 

 

    女警白了他一眼，「就在這條街的街尾，場面熱鬧得很，你過去就會知道了。」 

 

    果然，當少年走到街尾時，不少圍觀者議論紛紛，似是有前些日子來的大商人，在自家房內遭

人連刺數刀，然而卻對兇手一絲線索都沒有。 

 

    「你怎麼現在才到，凱修？」迎面走來一位年紀相彷的警察，友善地用手肘頂了下他。 

 

    「唔……我幫送信的小夥子指個路……先不說這個，羅夫曼，這大清早的發生了什麼事？」凱

修尷尬的推開他，往房中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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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這我也說不太清楚，這一早的怪事可真多，竟還有個女孩跑到案發現場有模有樣的學警

察辦案呢，總之你自己進去看看吧。」上了三層樓轉個彎，只見一群警察在外頭忙著，而警長梅爾

斯在其中一間房外，插著手嚴肅的盯著裡頭。 

 

  凱修快步走向警長，當他看向房間裡頭，不禁「噢」的叫出聲來，死者已蓋上了白布，但略微

露出的四肢卻明顯被劃得橫七豎八，房內血跡斑斑，凱修轉過身，不忍再看。 

 

  梅爾斯召集起所有在場人士，開始說明這次案件目前有關的線索。「死者名叫布曼，是一位商

人，在昨天去友人家參加宴會，大醉回家後，便一直待在房中。本次案件實在可疑，絲毫不知兇手

是如何在行兇後離開現場，況且屋內也有明顯打鬥痕跡，若不是串通好各樓層警衛，要不就是，」

梅爾斯邊說邊走到窗邊，推開窗戶。「從這裡跳下去。」他冷靜的說。 

 

  「現在，我要求所有人開始蒐集有關的情報，去問問附近居民有沒有注意到什麼，而凱修和羅

夫曼，你們兩個去昨晚布曼參加宴會的友人家，地址我寫在上頭了。」梅爾斯遞過一張紙條，上頭

寫著一串地址，而最末寫著房子的主人： 

 

「崔爾頓先生」。 

    偵探   

    「所以我說，有錢也不見得是件好事，賺這麼一大把錢，卻只能抱著一堆土，期待著我們找出

兇手。」羅夫曼在快底達名片上的地址時，突然回過頭一邊比手劃腳的對凱修說著，「喂，你也給

點回應吧？」他道。 

 

  「羅夫曼，」凱修突然停下腳步，「這將會是我們第一個處理命案的機會！梅爾斯警長的辦案

能力人人皆知，這還是第一次可以大展身手的機會！」凱修興奮的大叫，而羅夫曼則是對這熱血的

少年搖頭嘆息：「你還是，別做白日夢了。」 

 

  打鬧的同時，兩人走到了一棟十分氣派的別墅，凱修核對了一下門牌，確定便是布曼遇害前所

參加的宴會所在地，外頭站著兩位同仁，打個招呼後便進到了屋中。打開大門，是十分寬廣的大廳，

鑲滿寶石的雕像在兩旁閃耀著，大廳盡頭是鋪著紫紅色地毯的階梯，廳中尚擺著不少桌椅，顯然是

昨晚宴會所留下的。凱修一邊欣賞，一邊往另一旁大門走去，看見了後方庭院，不但種滿了各式花

草，亦不乏用大理石砌成的神話女神雕像，這時一名女傭走近，恭敬的向二人傳達主人交待的話，

說主人因好友逝世而不願見客，希望兩人在不干擾家僕們工作的情況下與警探們進行調查，也祝福

他們順利偵破此案。 

 

「那麼，如果二位還有什麼需要吩咐的，請盡管找我。」女傭離開前說道。 

 

  當女傭走遠後，羅夫曼早已耐不住性子地嚷道，「這老頭也不來說明個清楚，就讓我們在這自

找自的，單看那女僕，長得嚇人，走起路來怪裡怪氣的，想必那老頭也是貌不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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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凱修試圖勸羅夫曼降低音量時，另一頭大廳傳出了一陣爭吵聲，兩人快步奔回大廳，卻看到

原本站在門外的兩位同仁在裡頭對著一名女子怒斥著。 

 

「不好意思，這裡屬於崔爾曼先生私宅，如果你不是警察就無法進入！」其中一名警察張開了

雙手擋住了女子的前進。 

 

  凱修仔細瞧了眼那女子，五官清秀，貌似與自己年齡相若，卻噘著嘴對著同仁嘀嘀咕咕，肩上

披著一卷酒紅色的長髮，手拎著一個袋子。當她側身繞過警察時，凱修注意到她長裙下的左腳似乎

有些異常，正她正準備走向後庭時，卻又再度被攔住。 

 

    「你們兩個草包，有時間攔住我，倒不如快去調查昨晚宴會的賓客，和死者身上的痕跡……噢，

雖然我全部都看過了，但麻煩還是請你們讓讓。」女子開始不耐煩了起來，伸出手將警察推了開。

兩位警察忽然被罵個狗血淋頭，憤怒的同時伸手向女子抓過去，只見那女子向後一躍，手中不知何

時多了根警棍，向兩人鼻前揮過去，卻離了數公分，兩人被嚇得踏了個空，卻又因大廳地板剛被擦

個光滑，「咚」的一聲，兩人紛紛跌坐在地。 

 

    「好樣的。」羅夫曼突然凝重了起來，開始磨拳擦掌欲上前挑戰。 

 

  凱修一看情況不對，連忙擋開羅夫曼，對那女子說：「不好意思，請你把警棍歸還給我們同仁。」 

 

  那女子道：「嗯，總算有個能講話的人了，你好，我是一名偵探。」女子一面說，一面笑嘻嘻

的把警棍遞給了他。 

 

  「偵探？是梅爾斯警長派妳過來的嗎？」凱修奇道，畢竟這一區的偵探大抵都是處理婚姻糾紛

的跟蹤狂罷了。 

 

  「我想來，便來了。依你們這種辦案方式，我看歹徒不久後就要逍遙法外囉。」女子笑著回答，

不時望向狼狽爬起的兩名警察。「依我看，這無非是精心策畫好的謀殺，畢竟沒有人會無緣無故跑

到三樓殺完人再跳下去。」女子接著說。 

 

「等等，你說兇手是從三樓跳下去的？那豈不是摔斷了腿。」羅夫曼問她。 

 

  「我強調了，是精心策畫！」女子突然不住搖頭，「只需要在下面墊個東西緩衝，我想逃離現

場也不是不可能的。」羅夫曼在一旁漲紅了臉，問道：「我們當然後勘察過命案現場，陽台與陽台

間相距雖遠，但若是個高個子，就能一層一層跳過，再從另一頭的樓梯逃脫，這樣才不會遇上了警

衛！」 

 

    而女子面無表情的看著他，說道：「我敢斷定的是，兇手絕對不是個高個子。房內明顯的打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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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跡，所有物品上有被刀劃過的，位置都不超過你的腹部，若是一個身高能跨越陽台的人，他揮刀

時必然不可能只將手擺在腰際。」女子一面說，一面空手做出揮刀的手勢。 

 

  在場的四位警察被她這番言論驚得瞠目結舌，除凱修外，其餘三人都曾細細檢視過命案現場及

死者身上的傷口，而確實，除卻臉部及四肢的無數刀痕，其餘傷口大抵介於腰際與腹部之間，突然

被她這麼一提，便覺得慚愧不已。 

 

  凱修心念一動，問道：「照妳所說，兇手是跳窗而逃，那麼他是如何進到房中的呢？」女子看

著他，微笑的說：「不知道小哥攀過岩壁嗎？」 

 

    凱修一怔，隨及大叫道：「對！對！就是這樣。」女子嘆了口氣，「還是跟聰明人講話輕鬆呢。」 

 

  羅夫曼在一旁聽得一頭霧水，只見女子從背袋掏出一把半截手臂長的鐵釘，全部擺在了桌上。 

 

「我也是先在一旁樹下找到這把鐵釘才發現的，布曼陽台下，兩片木板間都有被撐開的痕跡，

兇手是一根一根釘上去，再踏著蹬上陽台的。而他既不是從窗上跳了下來，也不是再順著釘子踏下

去，依我看來，我想他是摔下去的。」 

 

    「摔下去？」其餘四人同時叫出聲。 

 

  「沒錯。在陽台下方數公分處，我找到了幾根還插著的鐵釘，但都被陽台的影子給遮著，實在

不好發現。兇手必定是在逐一拔出鐵釘，一邊往下爬的時候不慎失足，以致於只能拔除較靠近地面

的幾根鐵釘，而如此更能證明兇手絕對不是個高個子！」女子說著。 

 

  「那麼這可是不得了的消息啊，我立刻回報警長，凱修，你就先和這位……偵探小姐繼續調查！」

羅夫曼說著，不待凱修回答，飛也似的奔出了門外。 

 

  兩名同仁也離開大廳，繼續看守著門口，凱修不禁覺得有些尷尬，「那麼，我們應該調查些什

麼呢？我叫做凱修，剛剛那人叫羅夫曼，妳呢？」 

 

    「克琳姆，先別管案子了，線索不會等你找才白白地跳出來，我現在想好好喝杯下午茶，你就

負責陪我吧。」她說。 

 

  「喝下午茶阿……」凱修雖覺不妥，但從大清早就處理案件到現在，連午餐都來不及吃，也是

時候讓自己放鬆一下，於是就隨著克琳姆，向著門外走去。 

    坐談 

    「嗨，凱修。難得帶女生來啊？」蘿拉，這一帶最熱門的下午茶亭的主人，同時也是凱修的多

年好友，在凱修與克琳姆進到店內時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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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麻煩給我兩杯妳上次的新產品，再外加幾塊餅乾。」凱修與克琳姆在裡頭挑了一張離人

群較遠的桌子坐下，克琳姆一邊咬著餅乾，看著窗外。凱修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只好捧著杯子不斷

地看著桌面。 

 

    「我看你也就比我大個幾歲，怎麼想當警察？」克琳姆指間不斷繞著杯緣，突然問了一句。 

 

  「想保護弱小吧。」凱修脫口而出，話一說完，覺得自己熱血過頭，就顯得滿臉尷尬。克琳姆

似笑非笑地看著他，「是嗎，警察不都是等事發後，才姍姍來遲的趕來處理嗎」她道。 

 

  凱修聽完，目光如炬看著克琳姆，「之所以為警察，並不是在不幸前加以防止，而是當出現了

弱小，無所適從之際，能有個依靠，並藉由我們的力量還他公平。而當今天出現了命案，我們能做

的，只有將兇手緝捕歸案，以告死者於天之靈，僅此而已。」凱修大氣凜然地講完這番話，克琳姆

聽得有趣，便停下了不斷繞著杯緣的手指。 

 

  「所以，我們偵探的存在，就是幫助你們警察完成那偉大的使命。」克琳姆笑著說。「你真是

個有趣的人，我會盡我所能跟你一起破了案子的。」凱修被克琳姆的真誠所感動，連忙問了幾個有

關於案情的問題，但由於在死者家裡時不便細細勘察，有些部份兩人決定待會一起回去再作討論。 

 

  兩人接著聊到家庭背景，凱修的家庭久居山上，代代都以放牧為業，而克琳姆沒提及家人，只

說自己喜歡探險，雲遊四海，平時也練一些基本防身術，特別會被案件所吸引，一路走來也偵破了

不少案子。 

 

    「對了，你找好住的地方了嗎？」凱修突然問道。 

 

    「唉呀，難怪覺得有些事沒做，剛到這就碰上案子，沒時間去找。」克琳姆大叫。 

 

    「不如你就先住在我家吧，正好有間房間是空的。」克琳姆一想也無妨，便答應了。於是兩人

喝下最後一口茶，準備前往布曼先生的家。 

    線索 

    當兩人走回布曼先生的家時，正好看見梅爾斯站在庭院，梅爾斯抬頭見到他們倆，走了過來向

克琳姆點了個頭，說道：「想必這位就是克琳姆小姐，您給的正是此次的破案關鍵，我代表全體警

察同仁向您致謝，也會賦予您調查的權力。」 

 

  克琳姆也點頭回了禮，就跟著凱修進到了死者房間，此時死者已撤出，其餘血跡及物品等都仍

擺在原位，於是兩人開始仔細的看每樣事物，希望能得出一些沒發現的線索。「若像妳說的，兇手

從那裡就掉了下去，那麼勢必會受點傷吧？」凱修走到陽台，指著釘子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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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確定。」她回答。「無法確定他下面有沒有放著物品接住他，不過依照鐵釘的位置及

某些木板上撕裂的痕跡，應該是可以確定兇手是摔下去的。」 

 

  「我好奇的是，」克琳姆接著說，「為什麼會有打鬥？據管家所言，昨晚他回來是已經爛醉如

泥，若是突如其來的一刀，也就省些氣力。」 

 

  「克琳姆，你看看這個。」凱修叫了她，克琳姆走到凱修身邊，旁邊是個半身高的櫃子。「這

邊有個小花瓶的碎片，這應原先和其它花瓶一樣，擺在床頭旁的茶几，而你仔細看一下櫃子上，除

了中間一小部份外，其它地方都有碎片。若說兇手當時坐在這……」 

 

「你是指，布曼當時順手向他丟了花瓶，而後雙方打了起來？」她問。 

 

  「是的，所以當時兇手坐在這，死者坐在床上，兩人正在談些什麼，最後才動上手的。那麼，

會是商業上的利益謀殺嗎？」凱修苦腦著。 

 

  「我想不會的，」克琳姆說。「會這麼毀壞人家屍體的，除非是讓那人破產導至家破人亡，而

我問過了布曼近幾年的交易狀況，似乎都蠻平順的。多猜無益，還是先找找其它線索吧。」 

 

  兩人接著來回看了下走廊及樓梯，都沒發現異狀。直到傍晚時分，管家表示不便繼續調查，於

是就隨著警察們退出了布曼家。 

 

  在回家的路上，凱修始終不發一語，覺得案情疑點不斷，又是初次處理命案，便長長地嘆了口

氣。 

 

    「嘆氣並不會讓你把線索給嘆出來，結束調查後就別滿腦想著它了，放空一下明天才會有新的

進展。」克琳姆說。 

 

  凱修依舊沉默不語。當回到了凱修家，打開門的雜亂不堪讓克琳姆看傻了眼。「請問先生，您

平常是睡衣服堆上呢，還是木箱上？」凱修被揶揄的有點不好意思，只簡單把雜物堆起，並指了一

間房間給克琳姆睡，自己便回到了房間關上了門。 

 

    「睡了嗎？」約莫過了半小時，克琳姆站在門外悄聲的問。 

 

  凱修覺得一日下來，受克琳姆冷嘲熱諷實在不少，一賭氣，便立刻發出巨大的鼾聲，逗得克琳

姆在門外笑了出來。 

 

    「那就希望睡著的髒鬼，會記得自己今天東奔西跑，流了滿身大汗，然而卻忘記去洗澡。」克

琳姆在門外笑著說。 

 



 

10 
 

  凱修一驚，正在思考房間為何出現一股異味，原來是自己發出的汗，他急忙拿起一套衣服，打

開門往浴室走去，而此時克琳姆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間。 

 

    「克琳姆。」 

 

    「嗯？」 

 

    「那個，謝謝妳。」 

 

    說完後，凱修飛也似的衝向浴室。直至入睡前，凱修的嘴角始終帶著一抹微笑，並睡了個極為

安穩的覺。 

    震撼 

    次日清晨，當凱修梳洗完後，發現克琳姆早已在餐桌上吃著早餐，手一邊翻著早報。「早安，

報紙上寫些什麼？」凱修問。 

 

    「嗯……自然是對謀殺案議論得沸沸揚揚，還有些自以為是的專欄評論。」克琳姆說。 

 

  凱修一邊問，一邊抓起盤上的早餐，是令人意外的火腿及蛋，正當放入口中時，便覺得味道有

點奇怪，不禁說道：「今天房東太太似乎加錯料了呢。」 

 

  突然克琳姆神色一變，搶過他手中的火腿，咬了一口，並抬頭瞪著被她嚇一跳的凱修。 

 

    「我覺得我做的很好吃阿！我加比例都是問過專家的！」克琳姆氣呼呼的說。 

 

  「這是你做的？」凱修不禁覺得好笑，再用湯匙撈起剩餘的蛋，嘗了一口，皺起眉頭。克琳姆

緊張的看著他，突然，凱修爆笑起來。 

 

    「甜的，克琳姆，你是不是把糖看成鹽了？」凱修笑得合不攏嘴。 

 

  「不可能！」克琳姆氣極敗壞的走向廚房，拿了一袋紙袋出來，丟在凱修面前，「就是這包，

長得跟鹽一模一樣！」凱修看了一下，又笑得更大聲了，他把紙袋轉過去，指著上頭大大寫著的一

個字，糖。 

 

  克琳姆突然抓起一把糖，往凱修身上撒去，並開始一頓暴打。「好啦好啦，是我不對，把糖放

在那裡。好了別打了，我們還得準時到警局阿。」凱修掩著臉，一邊說道。克琳姆「哼」的一聲，

就此不理他。 

 

  凱修胡亂塞了幾塊昨日的麵包，換上了制服，便催著克琳姆盡快出門，一面想著待會要編個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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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理由來塘塞。 

  當兩人走進警局，卻發現如昨日那般，大家都沒了蹤影，執櫃的女警探出頭來，沉重的說：「又

發生命案了。」 

 

  凱修與克琳姆不可置信的盯著她，「是誰？」凱修問。 

 

  女警緩緩的解釋，令兩人頓時傻在原地，「是昨天你們去訪查的屋主，崔爾頓先生。」 

    第二位偵探 

    「死者和布曼先生一樣，全身佈滿了刀傷，初步判斷應為同一人所為。」負責檢察屍體的警察

這樣回報。 

 

    「兇手簡直罪不可赦！」梅爾斯重重的搥了下桌子。 

 

  凱修不忍多看屍體，崔爾頓先生原是位高大的壯漢，現卻一動不動。於是凱修開始觀察房間內，

卻絲毫不見打鬥痕跡，走到陽台處，細細檢查了四周，卻也不見鐵釘的蹤影，回頭望向克琳姆，也

見她托著下巴，坐在椅子上思考著。 

 

  「梅爾斯警長，我認為不能斷定崔爾頓是死於刀下」凱修道。梅爾斯看著他，點了頭，示意繼

續。 

 

    「房內看上去沒有經過打鬥，而……」 

 

  「而崔爾頓身上並無致命傷。」突然有個陌生的聲音打斷了凱修，大家望向門外，有一名刁著

雪茄的中年男子站在門後，披著一件連身大衣，走進房內接著說道：「也不會有人躺在床上白白給

人砍數刀，況且，」那人硬生生的把崔爾頓的遺體翻至背面，「你可以看到，死者的背面是完全沒

有傷口的，這位小兄弟說的很對，他不一定是死於刀傷。」 

 

  正當眾人欲詢問那中年男子時，梅爾斯突然上前給那人一個擁抱，「布魯斯克！是什麼風把你

吹來的？」 

 

    羅夫曼一聽，立即問道：「是那位名偵探布魯斯克嗎？」梅爾斯點了點頭，「是的，我會認識他

是因為他年輕時曾在多羅斯丹擔任警長，我們時常合作。」他說。 

 

  布魯斯克微微一笑，謙稱自己算不上個稱職的偵探。「我想請問一下，昨晚你們主人都在做些

什麼事？」他對嚇得驚慌失錯的僕人們問道，眾僕們七嘴八舌的說主人整天都沒出房門半步，而有

一名女僕突然說道：「昨天主人心情一直很差，就連送杯水，也生氣的丟到窗外呢。」凱修看那女

僕，正是昨天替崔爾頓傳達訊息的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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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麗的小姐，請問您的芳名是？」布魯斯克問。那女僕紅著臉回答：「我叫里薇，已經在這

個家服務了八年了。」布魯斯克對她微微一笑，而克琳姆在一旁翻了翻白眼。「那麼里薇，你家主

人昨晚有沒有說些奇怪的話？」他繼續問道。里薇思考了半晌，實在想不出有任何稱得上是奇怪的

話，僅是心情一直都很差。 

   

    「是嗎？」布魯斯克臉上閃過一絲苦惱，突然拉著凱修的手，往樓下奔去，而克琳姆也緊跟其

後。 

 

  只見布魯斯克在草地上來回度步，忽然蹲下腰，在草地上撿起了一枚透明碎片。「不好意思，

那是主人昨天丟出去的杯子，三位請小心腳下。」里薇跟在他們後面說道。 

 

  「小心踩到你後面的花！」克琳姆警告著凱修。凱修回過頭，只見地上無故長出朵小紅花，然

而就僅此一朵，凱修小心翼翼地繞過了它，走向布魯斯克，他正盯著那塊碎片，若有所思，不一會

便回過神來，繼續笑嘻嘻的在附近四處看看。 

 

    「竟然在兩天間碰上兩樁命案」凱修在走回大廳時嘆道。 

 

  「動機。」克琳姆忽然說，「這兩樁明顯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卻沒有個合理的解釋說明動機，

而崔爾頓身上的刀傷，究竟是為了報仇，還是像那個笨蛋偵探所說的，是為了遮掩些什麼？」 

 

  兩人開始拿出張紙，不停的把蒐集至今的資料全部寫上，並且比對兩名死者所擁有的共通點，

如此便耗了大半天，直至下午都毫無進展，這時里薇端了杯茶過來給兩人，詢問著兩人的進度，但

見兩人都無奈的搖了頭，也不便繼續問下去。 

 

   「里薇，你的腳怎麼了？」克琳姆突然問道。 

  這時一旁竄出一位約十六、七歲的女僕說：「里薇姐姐的腳天生就有些不方便，所以這幾年來

跑腿的都是我哦！」這女孩叫做妮絲，是時常跟在里薇身後的開朗少女。 

 

  日近黃昏，梅爾斯將所有人都聚集在大廳，並逐一說明目前所得知的線索，而這時布魯斯克走

來，在眾人面前點起一根煙，説道： 

 

    「再等我一下，只要我再證明一件事，那麼我就知道兇手是誰了。」他吐了口煙圈。 

 

    「這麼說，你心中已經有了嫌疑犯了？要證明些什麼？」梅爾斯趕緊問道，但布魯斯克卻是笑

而不答。 

 

    「等著我，當明日黃昏到來之前，我就會將兇手緝捕歸案！」他承諾。 

 

    「不就是有點名氣的偵探，憑什麼隱藏知道的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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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天晚間，克琳姆及凱修與羅夫曼一同吃著晚餐，羅夫曼一邊痛罵著布魯斯克 

 

  「但不得不說，他說的還挺有道理的。」凱修咽下最後一口飯，轉眼看著克琳姆心不在焉的戳

著盤子，正準備提醒她專心用餐時，卻被那口飯噎到，凱修突然壓著脖子，手不停的揮，要羅夫曼

遞杯水給他。 

 

  「來，你的水。」羅夫曼帶著一絲邪笑的看著凱修，凱修想也沒想，就把水一口氣喝完。沒想

到水一進到口中，便覺得嗆辣無比，一嘔之下竟把飯也一齊吐在地上，羅夫曼在一旁捧著肚子大笑，

凱修怒視著他，「你竟敢把辣粉倒進去！」 

 

  這時突然走來一條狗，看見凱修吐出的那口飯，凱修還來不及制止，那狗就開始吃起那口飯，

沒想到狗突然開始低鳴，想是也被嗆的不舒服。 

 

    「可憐的狗兒，去咬羅夫曼吧。」凱修摸著牠的頭說道。 

 

  這時，克琳姆突然站起身來，「我東西忘在了崔爾頓家，我去去就回。」便拔腿就向店外奔去，

剩下凱修與羅夫曼兩人不知所措的留在原地。 

 

    「時候也不早了，我該回去了。」羅夫曼起身和凱修道別。 

 

  凱修回到家中，發現克琳姆還沒回來，沖了個澡後，不小心就趴在了桌上沉沉睡去。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只覺得天亮了，而一直有聲音在呼喚著自己。「喂！凱修，你快醒醒阿！」

卻是羅夫曼的聲音，正睡眼惺忪的叫他別吵到克琳姆時，羅夫曼突然大叫：「兇手，已經被抓到了！」 

 

  一句話瞬間讓凱修驚喜交集，連忙問到是誰抓到兇手，而兇手是誰時，只見羅夫曼臉上蒙著一

層陰影，沉重的說： 

 

    「是克琳姆。」 

    劫獄  

    「你說什麼？」凱修震驚的看著眼前這位好友，彷彿在期待著只是朋友間的玩笑，然而，羅夫

曼臉上表情卻又像巨鎚，重重擊在凱修心頭。 

 

    「證據確鑿，凱修。」羅夫曼淡淡的說。「她甚至殺了……布魯斯克。」 

 

  「布魯斯克也被殺了？」凱修無法適應這麼突如其來的兩件大事，隨手抓起一件衣服，用全速

奔向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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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不可能！」他在心中吶喊著，一位好端端的女孩，竟是斷了三條人命的人皮惡魔？

他絕不相信。行不多時，他就到了警局，而較前兩日不同的是，每個人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個個

面色凝重，而梅爾斯也只看了他一眼，沒有說話。他走到櫃台，「克……克琳姆呢？」他顫抖的問

著那位女警，女警指了指監獄方向，當凱修走近時，卻被兩名警察攔了下來。 

 

    「抱歉，凱修。警長不讓任何人與她交談，她可是惡魔。」 

 

    「請你們讓開，我有話一定要問她。」凱修冰冷冷的回答，讓兩名警察只好讓步。 

 

  「你來啦？」當凱修坐在獄前時，克琳姆突然張開眼睛笑道。「是妳？」凱修開門見山的說。

克琳姆一怔，隨及嘆道：「傻子，這幾天我們形影不離，你仔細思考後再來質疑我吧。只是昨天我

回到崔爾頓家時，我奔回花園找些東西，發現倒了個人，卻發現那竟然是布魯斯克，而他頭上還插

著一把刀，我試著搖搖他，但他卻死透啦，突然間里薇站在我身後尖叫，我就被警衛給抓住了」克

琳姆吐了下舌頭，似乎忘了現在正身陷囹圄。 

 

  「總之，現在快來不及了！」克琳姆突然緊張起來，「我們必須一起去抓真正的兇手，必須現

在！」凱修頓時不知該如何是好，驚恐的看著克琳姆。 

 

  「你信不信我？」克琳姆斬釘截鐵的說。 

 

  凱修一咬牙，霍然衝向一旁掌管鑰匙的警察，將他撞飛後拿到了鑰匙。「你做什麼！」另一名

警察大叫，警局裡的人聽見騷動，紛紛趕來查看。這時凱修已迅速打開了鎖，正往外衝時，被三名

同仁攔了下來，凱修向前踢了一腳，其中一人被踢了開，剩下兩人眼看就要撲上將凱修攔住，突然

那兩名警察如騰雲駕霧般飛了起來，只見羅夫曼一聲大吼，抓著兩人甩到一旁，「快走！」他大叫。

凱修感激地看了他一眼，牽起克琳姆的手，向警局外奔出。 

    破案   

    「去崔爾頓家！」克琳姆叫道。於是兩人毫不放慢速度的奔跑著，對於這僅存的唯一機會，能

否成功抓回兇手竟成為決定未來兩人是否在獄中過上半輩子的關鍵，而兩人都心知肚明。 

 

    「奇怪？警衛跟管家呢？」進到崔爾頓家，竟發現完全沒有人。 

 

  「看來是全部被遣散了啊，我們先去崔爾頓房間！」克琳姆說。整條走廊唯獨崔爾頓的房間門

是敞開的，兩人小心翼翼的走入了房間，卻不見任何人蹤影。 

 

    「你昨天回來，到底是為了什麼？」凱修一邊喘著氣，一邊問著。 

 

  「是毒，崔爾頓是被毒死的！」克琳姆上氣不接下氣地回答。「當時布魯斯克一定在那片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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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發現了某些物質，而他和我一樣，都回去找了某樣東西！」 

 

  凱修震驚的看著克琳姆，克琳姆深吸了一口氣，「是那朵小紅花。」凱修猛然想起昨日險些被

自己踩到的紅花。「為了什麼？」凱修問。 

 

  「因為原先給崔爾頓的水裡，就是毒水。」克琳姆平靜的說。「卻被崔爾頓不領情的摔到樓下

來，既然碎片落在紅花附近，那麼毒水勢必也淋在了紅花上。布魯斯克也猜到了這點，於是他回來

找紅花，就在他找到紅花時，遭人從後腦插入刀子，因為他倒下的地方，就是原本紅花生長之處！」 

 

    「那麼兇手到底是誰？」凱修隱隱約約能將所有線索拼湊在一起，卻還是對兇手毫無頭緒。 

 

  「當我見到布魯斯克的屍體時，我第一個就先去看那紅花是否還在，然而竟消失了，因此我篤

定那朵紅花已被毒藥侵害，在兇手行兇後給銷毀了。你試想所有的證據，身高的不足，能夠自由的

在茶水中掺入毒藥，並且在殺害布曼後，腳受傷不被發現的人，就只有───」 

 

  當克琳姆快講完時，凱修忽然瞥到衣櫃中銀光一閃，急忙撲倒了克琳姆，一把銀刀就這麼插在

克琳姆頭上不遠處，仍巍巍顫著，嚇得克琳姆花容失色，就在此時，衣櫃中走出一個人。 

 

    「唉呀，還是被你們發現了。」 

    生與死 

    「竟然是你……」凱修怒視著眼前這名女子，本想抽出腰際間的警棍，卻發現自己穿的只是再

普通不過的衣著。 

 

    「里薇，你為什麼要殺了他們？」克琳姆強作鎮定，氣沖沖的問道。 

 

  里薇突然仰天大笑，雙眼流露出可怕的神情，頭髮一撥，半邊臉竟可怖至極。「不該殺嗎！崔

爾頓和布曼！我等了八年！八年！終於等到他倆相會，我那可憐的弟妹們，慘死他們之手，不該殺

嗎！布魯斯克！也是老天助我報仇雪恨，當年就是他，封住了唯一的大門，他們原本逃得出去卻被

活活燒死！他們不該殺嗎！」她淒厲的講出這番話，即便是白天，凱修與克琳姆仍感覺陰風寒寒。 

 

  「我的腿，我的容顏，我的弟妹們，就這麼被他們毀了。當我坐著告訴布曼，我來找他復仇了，

你們真該看看他當時那張臉，我一刀一刀，切了他的筋，斷了他的骨，拉出他的心臟剁成肉泥！哈

哈哈哈哈！」里薇忽然停住，側著臉瞪著克琳姆。「而你這是自尋死路，還拖個人陪葬，自大的偵

探。」話音未止，驀地猱身而上，手中頓時多了把銀刀，往兩人臉上劃過來。 

 

  「鏘」的一響，凱修見克琳姆從左腳踝中掏出了兩根鐵棒，擋住了來勢兇猛的銀刀，凱修這才

知道，初次見到克琳姆，覺得她腳不方便就是藏了兩根防身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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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一根！」凱修抽走了她左手的鐵棒，向前衝撞，用鐵棒架開了里薇的銀刀，右肩一沉，

正中她的胸口，銀刀脫手，里薇撞上了牆壁。 

 

  「現在，請你安份的接受逮捕，我以殺人罪，在此逮捕你！」凱修聲音藏不住喜悅，正當欲撿

起地上的銀刀時，聽見里薇尖笑了一聲：「我找一個陪我上路！」，只見里薇從懷中再掏出兩把銀刀，

雙手同擲，兩把銀刀迅速的往克琳姆身上射去！ 

 

  只見地上激射出幾道鮮血，卻非從克琳姆身上流出，克琳姆尚被嚇得無法自己，卻看到自己身

前，站著一位大漢。「梅爾斯警長！」凱修感動的哭了出來。 

 

  梅爾斯在關鍵之時正好趕到，用手彈開了其中一把銀刀，而另一把卻插進了手臂上，只見血潺

潺的流出，卻不顧自身的傷勢，走到了里薇面前。 

 

    「你可知道，布魯斯克為什麼來到托迪米爾？」梅爾斯問。 

 

    「他曾跟我說過，他這生最放不下的，就是他三位孩子，然而他卻無法照顧他們，在他妻子死

亡後，便叫三位孩子自己踏上了尋找父親的旅程，而其中的大女兒，就叫做里薇。」 

    「你騙人！」里薇怒極，她無法相信間接害死弟妹們的兇手，竟是他們的父親。 

 

    「當他知道托迪米爾有個人，正叫做里薇，他立刻馬不停蹄的奔來，卻在見到你後，感到慚愧

而選擇了隱忍不言。之所以選擇不把線索告訴我們，就是為了不讓你受牢獄之苦吧。」梅爾斯說。 

 

    「你騙人！這種人，怎麼可以是我的父親！」里薇崩潰地大叫，但兩頰上淌著的淚，似乎已承

認了自己手刃父親的惡行。 

 

  克琳姆難過地看著里薇，不禁也哭了出來，凱修走過去將克琳姆抱在了懷中，任由她在懷裡大

哭，而隨後到的幾位警察，將里薇正式逮捕。前後八年，共計六條人命的一場大火，在這悲傷的氛

圍中，靜靜地熄滅了。 

    尾聲 

    清晨，凱修醒了過來，懶洋洋的伸展筋骨，望向桌上早已準備好的火腿及蛋。自里薇被逮捕之

後，也過了半年，托迪米爾也恢復了以往的平靜，較為不同的是，今天是下雪的日子。 

 

    「這可是我第一次見到那麼一大片雪阿。」克琳姆在他身後說道。 

  凱修轉過身，克琳姆給了他一個大大的擁抱。 

 

  經過那次事件，許多事都發生了有趣的小變化，梅爾斯因手上的傷要常常換藥，竟和那櫃台的

女警日久生情，前些日子才剛參加完他倆的婚宴；羅夫曼在替凱修攔住警察時大顯神威，竟靠著實

力一連晉升為百人之上，兩人之下的長官，而那兩人，除了梅爾斯外，便是凱修了，偵破了僅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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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殺人案，升遷自不在話下，還惹得許多處理婚姻糾紛的事件找上門。 

 

  至於里薇，雖然她每天都必須回到牢裡過夜，但大多數時間，他都陪在離警局不遠處，他父親

布魯斯克的墓旁，種了一大片的小紅花，孩子們都喜歡里薇，她總在跟他們講著許多的冒險故事，

雖然都強迫著他們好好孝順成天拿著棍子逼他們回家的父母。 

 

  「這蛋，吃起來還甜嗎？」克琳姆問。自從那次之後，每次煮蛋時克琳姆總灑下大把大把的糖，

一開始凱修總嚷嚷著不習慣，到後來反覺得別具一番風味。 

 

  凱修夾起了一口，一放入口中，卻急忙吐出來。「妳！妳確定你放的是糖嗎！」 

 

    「欸？」克琳姆拿起擺在桌上的盒子，而上面大大寫著一個字：「鹽」 

 

  克琳姆爆笑，抓起一把鹽往凱修頭上砸去，然而凱修早有準備，把整盒搶走，全部往克琳姆身

上倒，「你幹什麼啦！」她尖叫。 

 

  凱修微笑看著克琳姆慌慌張張的拍落身上的鹽，「有些事，還是不會變的。」他暗道。 

  從那之後，他們兩個就正式的同居了，兩人閒暇時便到河邊釣釣魚，偶爾把工作全部推給羅夫

曼，跑去山間打獵。人生中，或許會有段不停在轉變的時光，等轉成應屬於你的道路時，命運的輪

盤便不再轉動，剩下的，只能靠自己去行走、去體驗，而這美好的時光，兩人誰也不願去改變。 

 

    等到未來他們有了孩子，可以把他們的事蹟繼續當成傳奇流傳下去，只是得小心別提到里薇，

因為她也正被不少青年們所追求，他們不計較他的作為，只在乎她現在是一位文靜、乖巧的女孩。

無論在青春年少時做了多少錯事，在為人父母後卻是一種回憶，活在當下，不拘泥於過往，便能不

斷地回頭看看曾經的自己進步了多少，不斷地回頭看看年輕的剪影，才能發現，世間存在著更多的

美好，陪伴我們、激勵我們走向更燦爛的明天。 

                                       全文完 

 


